附件2指标解释：
1.勘查开发人员  指本年度在油气公司从事勘查开发工作的，并取得劳动报酬的人员（不含不在岗人员、实习在校生、参军人员及未经聘用、留用的离退休人员）。

2.地质勘查人员  是指勘查开发人员中，本年度直接从事勘查工作的人员。

3.技术人员  是指在油气公司中从事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，具有初级及初级以上地质勘查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，还包括已取得专业技术职称、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。

4.中高级技术人员  是指经过职称评定机构颁发中、高级技术职称证书的技术人员。
5.总资产  是指油气公司年末拥有或控制的全部资产总额，包括流动资产、长期投资、固定资产、无形及递延资产、其他长期资产、递延税项等，为本单位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总计项。

6.总负债  是指填报单位年末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，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。
7.总收入  是指油气公司本年度勘探开采经营收入额。
8.中央财政专项拨款  是指本年度中央拨付给油气公司用于各种专项的资金。
9.地质找矿支出  是指油气公司本年度地质勘探费用。

